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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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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客车的整车及主要总成、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M2 类、M3 类中的 B级和Ⅲ级营运客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校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 T 24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 / T 3730. 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 / T 6323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2676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3057 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

GB 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 / 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 14166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 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GB / T 14172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 / 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17578 客车上部结构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 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8565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GB / T 18655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 T 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 19239 燃气汽车专用装置的安装要求

GB / T 23334 开启式客车安全顶窗

GB / T 24545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

GB / T 30677 轻型汽车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30678 客车用安全标志和信息符号

JT / T 721 客车电涡流缓速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JT / T 782 营运客车爆胎应急安全装置技术要求

JT / 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 / T 80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JT / T 883 营运车辆行驶危险预警系统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JT / T 889 客车发动机缓速器装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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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 T 890 客车液力缓速器装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JT / T 1030 客车电磁击窗器

JT / T 107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JT / T 107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信协议

JT / T 1095 营运客车内饰材料阻燃特性

QC / T 480 汽车操纵稳定性指标限值与评价方法

QC / T 1030 客车外推式应急窗

QC / T 1048 客车应急锤

3 术语和定义

GB / T 3730. 1、GB / T 6323、GB 13094、GB / T 1508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营运客车 commercial bus
用于经营性旅客运输的客车。

4 技术要求

4. 1 整车

4. 1. 1 营运客车车顶不应布置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燃气瓶。
4. 1. 2 营运客车地板下置行李舱净高应不大于 1. 2m，行李舱内应设置行李约束装置。
4. 1. 3 营运客车驾驶区上方不应布置地板。
4. 1. 4 营运客车应装备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ESC)，总质量不大于 3 500kg的营运客车装备的 ESC 应

符合 GB / T 30677 的要求，其他营运客车装备的 ESC 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ESC 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 T 18655 及 GB / T 17619 的规定。
4. 1. 5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应装备符合 JT / T 883 规定的车道偏离预警系统(LDWS)，还应装备自

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 AEBS的前撞预警功能应符合 JT / T 883 的规定，其他功能应符合相关标准

规定。
4. 1. 6 营运客车出厂时应装备具有存储和上传功能的车内外视频监控系统，以及具有行驶记录功能

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 JT / T 1076 和 JT / T 1078 的规定，视频监控覆盖范围至少应包含驾驶区、

乘客门区、乘客区及车外前部区域；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应符合 GB / T 19056、JT / T 794 和 JT / T 808 的规定。

4. 1. 7 营运客车应配备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30678 的规定。
4. 1. 8 营运客车应在乘客门附近车身外部易见位置，用高度大于或等于 100mm 的中文及阿拉伯数字

标明该车提供给乘员(包括驾驶员)的座位数。
4. 1. 9 营运客车侧倾稳定性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4. 1. 10 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100km / h 的营运客车应具有限速功能，否则应配备符合 GB / T 24545 要求

的限速装置，且限速功能或限速装置调定的最大车速不得大于 100km / h。

4. 2 转向系

4. 2. 1 转向轴最大设计轴荷大于 4 000kg时，应装有转向助力装置。 转向时其转向助力功能应连续有

效，且转向助力装置失效时仍应具有用转向盘控制车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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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营运客车应具有不足转向特性，按 GB / T 6323 进行试验，不足转向度应符合 QC / T 480 的

规定。
4. 2. 3 营运客车应按 GB / T 6323 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进行蛇形试验，其平均横摆角速度峰值应高

于 QC / T 480 对应标桩间距和基准车速下的下限值要求，且应符合 GB 18565 规定的行驶稳定性要求。
4. 2. 4 营运客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水泥或沥青路面上行驶，以 10km / h 的速度在 5s 之内沿

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外圆直径为 25m的车辆通道圆行驶，施加于转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应小于

或等于 245N。

4. 3 制动系

4. 3. 1 营运客车应安装符合 GB / T 13594 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并配备防抱制动装置失效时用于报警

的信号装置。
4. 3. 2 营运客车所有车轮应安装盘式制动器。
4. 3. 3 营运客车所有的行车制动器应具备制动间隙自动调整功能。 盘式行车制动器的衬片需要更换

时，应采用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向在驾驶座上的驾驶员报警，报警信号符合 GB 12676 的要求。
4. 3. 4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应装备缓速装置，其性能除应满足 GB 12676 规定的 IIA 型试验要求

外，发动机缓速器、液力缓速器及电涡流缓速器装车性能还应分别满足 JT / T 889、JT / T 890 和 JT / T 721
的要求。
4. 3. 5 采用气压制动的营运客车应安装气压显示装置、限压装置，并可实现报警功能。 气压制动系统

应安装保持压缩空气干燥、油水分离装置。
4. 3. 6 采用气压制动系统的营运客车制动储气筒内工作气压应大于或等于 1 000kPa。
4. 3. 7 营运客车应满足弯道制动稳定性要求。 满载车辆在附着系数不大于 0. 5、车道中心线半径

150m、宽 3. 7m的平坦圆弧车道上，以 50km / h 的初始车速进行全力制动的过程中，车辆应保持在车

道内。

4. 4 传动系

发动机前置后驱的营运客车，应有防止传动轴滑动连接(花键或其他类似装置)脱离或断裂等故障

而引起危险的防护装置。

4. 5 行驶系

4. 5. 1 营运客车应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4. 5. 2 营运客车安装单胎的车轮应安装胎压监测系统或胎压报警装置，并能通过仪表台向驾驶员显

示相关信息。
4. 5. 3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前轮应安装符合 JT / T 782 规定的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并能通过仪表

台向驾驶员显示。

4. 6 车身结构、强度、出口

4. 6. 1 上部结构强度

营运客车上部结构强度应符合 GB 17578 的规定。 按 GB 17578 进行试验后，座椅的调整和锁止装

置应能保持锁止状态，座椅与车辆固定件不应失效；以汽油为燃料的营运客车，其燃油箱不应发生泄漏。

4. 6. 2 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强度

营运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强度应符合 GB 13057 的规定。 按 GB 13057 进行试验后，将假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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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系统中解脱时，约束系统在不使用其他工具情况下应能被正常打开。

4. 6. 3 出口

4. 6. 3. 1 每个分隔舱的出口最少数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但卫生间或烹调间不视为分隔舱。 不论撤

离舱口数量有多少，只能计为 1 个应急出口。

表 1 出口的最少数量

乘客及车组人员的数量

(人)
出口的最少数量

(个)

1 ～ 8 2

9 ～ 16 3

17 ～ 30 5

31 ～ 45 7

＞ 45 8

4. 6. 3. 2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右侧应至少配置两个乘客门。 后置发动机的营运客车后轮后方不

应设置乘客门。
4. 6. 3. 3  车长大于 9m 的营运客车，无论车身左侧是否设置驾驶员门，均应在车身左侧设置符合

GB 13094要求的应急门。
4. 6. 3. 4 在紧急情况下，当营运客车静止或以小于或等于 5km / h的速度运行时，每扇动力控制乘客门

无论是否有动力供应，都应能从车内打开，当车门未锁住时，也能通过应急控制器从车外打开。 应急控

制器应符合 GB 13094 的要求。
4. 6. 3. 5 操作乘客门应急控制器 8s内应使乘客门自动打开或用手轻易打开到相应的乘客门引道量规

能通过的宽度。
4. 6. 3. 6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左右两侧应至少各配置 2 个外推式应急窗；车长大于 7m且小于或

等于 9m的营运客车，左右两侧应至少各配置 1 个外推式应急窗。 外推式应急窗应符合 QC / T 1030 的

要求，其安全标志颜色应符合 GB 30678 的规定。
4. 6. 3. 7 未配置内外开启式尾门的营运客车后围，应配置 1 个外推式应急窗或击碎玻璃式应急窗。
当配置击碎玻璃式应急窗时，其附近应配置具有自动破窗功能的装置，该装置的破窗功能应符合

JT / T 1030的规定。 最后一排乘客座椅头枕可设计为快速翻转式或可快速拆卸式，以满足其通过性符合

GB 13094 后围应急窗的要求。 最后一排座椅安装非固定式头枕时，在乘客易见位置应有头枕操作方法

的清晰说明。
4. 6. 3. 8 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应至少配置 2 个安全顶窗；车长大于 7m且小于或等于 9m的营运

客车，应至少配置 1 个安全顶窗。 开启式安全顶窗应符合 GB / T 23334 的要求。
4. 6. 3. 9 营运客车应急窗附近应安装符合 QC / T 1048 要求的应急锤，应急锤取下时应能通过声响信

号实现报警。
4. 6. 3. 10 驾驶员座位附近应配置 1 个应急锤。 若配置动力控制乘客门，应设置易于驾驶员操作的乘

客门应急开关；若配置自动破窗器，应设置自动破窗器开关。
4. 6. 3. 11 营运客车踏步区不应设置座椅。 通道中不应设置折叠座椅。 应急门引道宽度应符合

GB 13094的规定，应急门引道处前排的座椅靠背应不可调节。

4. 7 安全防护装置

4. 7. 1 营运客车应装备单燃油箱，且单燃油箱的额定容量应小于或等于 260L，并满足如下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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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燃油箱应固定牢靠，其安装位置应使其在车辆前、后碰撞事故中受到车身结构的保护。 燃油

箱任何部位距车辆前端应不小于 600mm(对于发动机后置的营运客车，其燃油箱前端面应位

于前轴之后)，距车辆后端应不小于 300mm。
b) 燃油箱侧面未受到车身纵梁保护的营运客车，应安装侧面防护装置。 燃油箱侧面防护装置应

能对燃油箱起到可靠的侧面防护作用并满足如下静强度试验要求：
  1) 通过高度 250mm、宽度 200mm的加载装置对燃油箱侧面防护装置施加静载荷；
  2) 载荷加载中心高度距离地面 500mm，加载点分别位于燃油箱侧面防护装置的两端及其正

中间部位；
  3) 各加载点水平载荷大小均为 25kN(B级营运客车为相当于车辆最大总质量的 12. 5% )；
  4) 加载顺序为先进行两端位置加载，然后进行中间部位加载；
  5) 试验过程中及试验后，防护装置的任何部件不应与燃油箱本体发生接触。

4. 7. 2 营运客车 CNG、LNG、LPG燃气专用装置的安装要求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CNG、LPG燃气专

用装置的安装要求还应符合 GB 19239 的规定。 加气口、控制仪表和阀件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4. 7. 3 营运客车所有座椅均应装备符合 GB 14166 规定的安全带，其固定点应符合 GB 14167 的规定。
驾驶员座椅、前排乘客座椅、驾驶员和乘客门后第一排座椅、最后一排中间座椅及应急门引道后方座椅，
装备的安全带应为三点式。
4. 7. 4 营运客车在车内乘客易见位置应设置安全带佩戴提醒标识。 应装备乘客安全带佩戴提醒装

置，当乘客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时，对乘客至少应有声学信号报警。
4. 7. 5 营运客车发动机舱内和其他热源附近的线束应采用耐温不低于 125℃的阻燃电线，其他部位的

线束应采用耐温不低于 100℃的阻燃电线，波纹管阻燃特性应满足 GB / T 2408 规定的 V-0 级。 线束穿

孔洞时应装设阻燃耐磨绝缘套管。
4. 7. 6 营运客车用内饰材料性能应符合 JT / T 1095 的规定。
4. 7. 7 装备电涡流缓速器的营运客车，安装部位的上方应装具有阻燃性的隔热装置，并应加装温度报

警系统。
4. 7. 8 营运客车在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发动机或采暖装置的排气不会进入客舱，营运客车应有通风

换气装置。
4. 7. 9 营运客车应装备至少两个停车楔(如三角垫木)。

5 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5. 1 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7 个月开始对新生产车实施：
———4. 1. 6 关于视频监控系统的要求；
———4. 7. 3 关于 B级营运客车驾驶员和乘客门后第一排座椅、最后一排中间座椅及应急门引道后

   方座椅应装备三点式安全带的要求。
5. 2 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13 个月开始对新生产车实施：

———4. 1. 2 关于行李舱的要求；
———4. 1. 4 关于车高大于 3. 7m的营运客车和总质量不大于 3 500kg的营运客车装备电子稳定性控

制系统的要求；
———4. 1. 5 关于车道偏离预警系统(LDWS)和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的前撞预警功能的要求；
———4. 3. 2 关于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安装盘式制动器的要求；
———4. 3. 6 关于制动储气筒工作气压的要求；
———4. 5. 2 关于胎压监测系统或胎压报警装置的要求；
———4. 5. 3 关于爆胎应急安全装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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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3. 2 关于乘客门数量及位置的要求；
———4. 6. 3. 3 关于应急门的要求；
———4. 6. 3. 6 关于外推应急窗数量的要求；
———4. 6. 3. 7 关于后围应急窗的要求；
———4. 6. 3. 8 关于安全顶窗的要求；
———4. 7. 1 关于装备单燃油箱、燃油箱额定容量及侧面防护装置的要求；
———4. 7. 4 关于装备乘客安全带提醒装置的要求。

5. 3 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25 个月开始对新生产车实施：
———4. 1. 4 关于车高不大于 3. 7m的营运客车和总质量大于 3 500kg的营运客车装备电子稳定性控

制系统的要求；
———4. 1. 5 关于车长大于 9m的营运客车装备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的其他功能的要求；
———4. 3. 2 关于车长不大于 9m的营运客车装备盘式制动器的要求。

6

JT / T 1094—2016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营运客车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A. 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营运客车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A. 2 性能要求

A. 2. 1 车道保持能力。 车辆分别以恒定的初始参考车速和参考车速进行连续 4 次 J-转向试验时，4 次

试验中至少有两次试验满足车轮不偏离车道的要求。 初始参考车速和参考车速的确定按 A. 6. 3. 1 方

法进行。
A. 2. 2 发动机扭矩减小量。 按 A. 6. 3. 2 进行试验时，在连续 4 次试验中，至少应有两次能满足以下

要求：
a) 车辆进入弯道后 1. 5s至车辆离开弯道过程中，至少有连续 0. 5s的时间，发动机输出扭矩与驾

驶员需求扭矩相比至少降低 10% ；
b) 任何车轮不应偏离车道。

A. 2. 3 防侧翻控制能力。 按 A. 6. 3. 3 进行试验时，在连续 8 次试验过程中，车辆以相同车速进入弯

道，应至少 6 次能满足以下要求：
a) 车辆进入弯道后 3s时刻，车速不应超过 47km / h；
b) 车辆进入弯道后 4s时刻，车速不应超过 45km / h；
c) 任何车轮不应偏离车道；
d) ESC激活行车制动。

A. 3 ESC故障监测

A. 3. 1 车辆应安装 ESC工作指示灯，且处于驾驶员前方视野范围内。 当车辆存在任何影响 ESC 系统

正常工作的故障时，该指示灯点亮。
A. 3. 2 除 A. 3. 4 和 A. 3. 7 外，当故障存在时，只要车辆点火启动系统处于“On”挡，ESC 故障指示灯应

持续点亮。
A. 3. 3 ESC故障指示应用带有“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故障”或“ 或 ”符号显示。
A. 3. 4 当点火启动系统置于“On”位置但发动机未运行，或当点火启动系统处于“On”和“Start”之间、
制造商指定的检查位置时，ESC故障指示作为功能显示应激活。
A. 3. 5 当点火启动系统处于锁定状态时，ESC故障指示不必启动。
A. 3. 6 当故障清除后，车辆点火启动系统再次启动时，ESC故障指示灯应熄灭。
A. 3. 7 制造商也可采用 ESC故障指示灯的闪烁模式来提示 ESC的工作状态。

A. 4 试验条件

A. 4. 1 环境条件

A. 4. 1. 1 环境温度为 2℃ ～40℃。
A. 4. 1. 2 最大风速不应超过 5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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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2 试验路面

A. 4. 2. 1 试验应在干燥、均匀、坚实的路面上进行，且路面表面峰值附着系数至少为 0. 9。
A. 4. 2. 2 试验路面应为单一坡度且坡度不大于 1% 。
A. 4. 2. 3 J-转向试验场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试验车道中心线包括 22. 9m的直线和半径为 45. 7m、角度为 120°的圆弧，直线与圆弧起始点

相切，如图 A. 1 所示；
b) 直线段车道宽为 3. 7m，弯道车道宽为 4. 3m；
c) J-转向试验应逆时针和顺时针方向分别进行。

图 A. 1 J-转向试验车道(逆时针方向)示意

A. 5 车辆条件

A. 5. 1 除 ESC故障试验外，对于所有其他试验，ESC系统都应开启。
A. 5. 2 车辆满载，且乘员座椅按 68kg /座进行加载，其他载荷均匀分布于行李舱(无行李舱时，均布于

地板上)，载荷应固定牢靠防止滑动，且满足轴荷分配要求。 车辆应尽量配备防翻架，且防翻架最大设

计质量不应超过 1 134kg，不包括安装夹具。
A. 5. 3 试验过程中，变速器挡位处于适当前进挡位；对于装备驾驶员控制的发动机辅助制动装置的车

辆，试验过程中应确保发动机辅助制动装置关闭。
A. 5. 4 轮胎气压为车辆制造商推荐的满载充气压力。
A. 5. 5 最热制动器的初始制动温度应在 66℃ ～204℃。

A. 6 试验方法

A. 6. 1 轮胎磨合

车辆以 0. 1g左右的侧向加速度绕半径为 45. 7m的圆行驶，顺时针、逆时针各行驶两圈。

A. 6. 2 制动器磨合和温度

A. 6. 2. 1 制动器磨合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a) 变速器挡位置于车速 32km / h ～ 64km / h正常行驶的最高合适挡位，车辆以 0. 3g 的减速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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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64km / h ～ 32km / h的重复制动，每次制动间隔 1. 6km，共 500 次；
b) 在进行 A. 6. 3 中的性能试验时，制动器应按上述方法进行 40 次磨合。

A. 6. 2. 2 最热制动器的温度。 在进行各项试验时，若最热制动器的温度超过 204℃，则需进行冷却，直到

温度范围位于 66℃ ～204℃；若温度低于 66℃，则需重复制动来增加制动器温度使温度处于 66℃ ～204℃。

A. 6. 3 J-转向试验

A. 6. 3. 1 参考车速确定

参考车速的确定按以下方法进行：
a) 初始参考车速的确定。 采用逐次增加车速的方法分别进行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的 J-转向

试验。 两个方向的试验车速均从 32km / h ± 1. 6km / h 开始，恒速通过弯道，而后以 1. 6km / h 的

间隔逐次递增，直到 ESC激活行车制动或车轮偏离车道为止。 在试验过程中，若车轮偏离车

道，需以同样车速重复进行试验。 如果车轮再次偏离车道，则以同样车速(偏差 ± 1. 6km / h)再
连续进行 4 次试验。 ESC激活行车制动前 0. 5s 时间内的平均车速或车轮偏离车道时的车速

即为初始参考车速，圆整至 1km / h。
b) 参考车速的确定。 采用 A. 6. 3. 1a)中确定的初始参考车速，进行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的

J-转向试验来确定参考车速。 试验过程中，驾驶员尽量保持初始参考车速完成 J-转向试验。
参考车速即为 ESC激活行车制动时的最小进入车速，4 次连续试验过程中至少有两次以同样

车速(偏差为 ± 1. 6km / h)进入。 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向应分别确定。 每个方向的 4 次试验中，
若至少两次 ESC未激活行车制动，则最小进入车速应在初始参考车速的基础上以 1. 6km / h递
增，然后以相同程序进行重复试验。

A. 6. 3. 2 发动机扭矩减小量

发动机扭矩减小量试验方法如下：
a) 采用 A. 6. 3. 1b)确定的参考车速(偏差为 ± 1. 6km / h)，进行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的 J-转

向试验，每个方向连续进行 4 次。 每次试验过程中，一旦车辆进入弯道，驾驶员将全油门加速

直至车辆经过整个弯道。
b) 每次试验过程中，判断发动机扭矩和驾驶员需求扭矩信号是否满足 A. 2. 2a)的要求。 发动机

输出扭矩和驾驶员需求扭矩均从车载通信网络或车辆控制器局部网(CAN)总线中读取。
A. 6. 3. 3 防侧翻控制能力

防侧翻控制能力试验方法如下：
a) 每次试验前，观察最热制动器的温度，确保温度位于 66℃ ～204℃之间。
b) 最高试验车速为 1. 3 倍参考车速和 48km / h中的较大值。 顺时针和逆时针应分别确定。
c) 每次试验过程中，当车速低于进入弯道时车速 4. 8km / h时，驾驶员松开加速踏板。
d) 车辆以同样的车速连续进行 8 次试验。

A. 6. 4 ESC故障检测

A. 6. 4. 1 通过断开一个或多个任意 ESC组件的电源，或断开 ESC 组件间的电路(车辆断电情况下)，
来模拟 ESC系统故障。 当模拟 ESC故障时，故障指示灯的电路要保持连接状态。
A. 6. 4. 2 在车辆静止、点火启动系统位于“Lock”或“Off”时，打开点火启动系统至“Start”位置，起动发

动机。 将变速器置于前进挡，车辆加速至 48km / h ± 8km / h。 然后继续匀速行驶，2min 内进行至少一次

左转向、一次右转向和一次制动操作，检查确定 ESC故障指示灯是否满足 A. 3 的要求。
A. 6. 4. 3 将车辆停稳，关闭点火启动系统至“Off”或“Lock”位置。 5min 后，打开车辆点火启动系统至

“Start”位置，起动发动机。 确认 ESC故障信号装置再次点亮、提示故障存在并在发动机停止运转或故

障消除前始终保持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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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4. 4 关闭点火启动系统至“Off”或“Lock”位置。 恢复 ESC系统至正常状态，打开点火启动系统至

“Start”位置，起动发动机。 确认故障指示灯是否熄灭。

A. 6. 5 数据后处理

A. 6. 5. 1 车辆车速原始数据采用 12 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滤波，截止频率为 10Hz。
A. 6. 5. 2 通过车载通信网络或 CAN总线采集的扭矩数据数字信号不必进行滤波。 若为模拟信号，采
用 12 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滤波，截止频率为 10Hz。
A. 6. 5. 3 在发动机扭矩减小量试验过程中，ESC 使发动机扭矩减小的激活点是所测得的驾驶员需求

扭矩和发动机扭矩开始分离的点。 扭矩数据可直接通过车载通信网络或 CAN 总线获得。 用于确定

ESC激活发动机扭矩减小的激活点的扭矩值通过插值法得到。
A. 6. 5. 4 J-转向试验中，车辆进入和驶出弯道时的车辆参考点均为车辆前轮中心点。
A. 6. 5. 5 行车制动压力原始数据需要进行“归零”处理，“归零”后的制动压力采用 12 极无阶巴特沃

斯滤波器滤波，截止频率为 10Hz。 行车制动压力“归零”处理是指行车制动压力以车辆前轮中心进入弯

道前 0. 5s内的平均制动压力作为“零气压”值，进入弯道后制动压力以此进行偏移处理。
A. 6. 5. 6 ESC激活行车制动是指 ESC系统工作并使任意行车制动气室(或制动轮缸)压力在连续0. 5s
时间内，压力至少达到 34kPa / 172kPa(气压 /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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